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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州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认定工作实施方案》 
政策操作规程

一、政策依据

《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创

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29 条措施〉的通知》（云办发〔2021〕36 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18 条措施和高新技术企业加快发展 9 条措施的通知》（云政办发〔

2022〕45 号）等政策文件。

二、政策有效期

2023 年—长期。

三、支持方向及申报条件

支持方向：对首次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和整体迁入德宏州的有

效期内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并实质运营满 1 年的，除省级财政奖补以

外，规上企业州级财政将给予一次性 15 万元补助，规下企业给予一

次性 10 万元补助。

申报条件：1. 符合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和《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规定条件，在云南省德宏州内注册

成立 1 年（365 个日历天数）以上的居民企业；2. 凡有效期到期的

高新技术企业，再次提出认定申请的，按本通知规定办理；3. 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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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企业名称发生变化的，须先完成高新技术企业名称变更 , 再进

行认定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已失效的，不再办理更名手续。

四、申报材料

（一）企业自我评价报告；

（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

（三）企业依法成立证明材料；

（四）知识产权相关材料；

（五）科研项目立项证明；

（六）科技成果转化；

（七）研究开发组织管理水平；

（八）企业高新技术产品（服务）的关键技术和技术指标；

（九）企业职工和科技人员情况说明材料；

（十）专项审计报告或专项鉴证报告；

（十一）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的

财务会计报告；

（十二）近三个会计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

以上材料须原件需同时扫描上传至“高新技术企业管理工

作网”。

五、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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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科技管理部门组织区域内企业申报

申请认定企业自我评价

拟申报企业登录国家“科学技术部

政务服务平台”( 网址： https://

fuwu.most.gov.cn/authentication/

sso/login), 统一注册登录。

符合条件的申请认定企业登录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网”注册登记（3

个工作日）

申请认定企业所在州（市）科技、财政、

税务、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生态环

境部门联合审查推荐（7 个工作日）

申请认定企业向所在州（市）科技管

理部门报送申请认定材料（40 个工作

日）

云南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受

理州（市）推荐的申请认定企业材料（30

个工作日）

云南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组

织专家评审（15 个工作日，不纳入办

结时限）

批准的拟认定企业，报全国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申请上

网公示

云南省科技厅、云南省财政厅、国家

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综合审查（5

个工作日，不纳入办结时限）

拟认定企业由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公示（10

个工作日不纳入办结时限）

对公示有异议的拟认定企业，由云南

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核实处

理（10 个工作日，不纳入办结时限）

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

小组核发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云

南省科技厅、云南省财政厅、国家税

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联合发文，并颁

发“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对公示无异议的拟认定企业，国家予

以备案，并在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管理工作网”进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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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时限：在符合条件且相关申报材料齐备的情况下，从

申报至办结约 70 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1. 云南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

0871-63131206/63136484；2. 德宏州科学技术创新中心 0692-

2111450。


